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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同江市招商引资专项经费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直属单位：

《同江市招商引资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同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8月16日
同江市招商引资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招商引资经费管理，提升招商引资经费使用成效，推进同江市招商引资工作实现新突破，参照《黑龙江省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招商引资是指项目包装、宣传推介、对接洽谈、集中签约、国内外展会展览等投资促进工作。
第三条 经费使用和管理应遵循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科学监管、总额控制的原则。

第二章 经费来源
第四条 同江市招商引资经费由专项经费和激励资金两部分构成，专项经费是指列入市本级财政年度预算用于招商引资工作的经费；激励资金是指省政府奖励我市的招商引资激励资金。

第三章 主要用途
第五条 招商引资经费主要用于招商引资项目考察、接待、招商宣传、培训、市场化招商以及组织和参加招商引资活动、项目协调服务等工作。

（一）接待用餐。招商引资接待用餐依据客商信息、对接洽谈内容等凭证由接待单位财务核销。接待要按照公务接待标准执行，以本地特色菜品为主。

（二）宾馆住宿。招商引资工作中，根据实际情况可承担部分客商住宿费用。机关工作人员住宿费用原则按照现行差旅标准执行，如遇市场行情等客观因素导致住宿价格上涨时，超出部分可用招商引资经费核销。

（三）客商礼品。根据招商实际情况需要，对投资、考察、运营项目的客商赠予特色土特产和工艺品等产生的费用。

（四）交通用车。接待客商考察项目时，根据工作需要可租用商务车、中巴车或大巴车等车辆，全面控制和减少用车数量。

（五）专业培训。聘请专业机构、行业专家为我市招商引资战线和相关单位人员进行招商引资业务培训以及参加国家、省、专业机构组织的招商引资学习培训活动产生的费用。

（六）会展会务。参加国家、省、地市举办的经贸交流活动、展会以及我市自行组织的对接洽谈、项目推介、集中签约、视频会议等活动所产生的租赁会场、展位、布展、证件、网络租赁等相关费用。

（七）宣传推介。设计、翻译、编印招商宣传材料；利用传统宣传渠道和新兴网络媒体平台对我市重点项目、优惠政策、投资环境等进行全方位宣传。

（八）市场化招商。委托第三方企业、中介机构、咨询机构、商协会等为我市开展委托招商、代理招商、驻点招商等市场化招商，以及聘请专业机构为我市进行产业规划、数据平台搭建、项目包装、招商咨询等。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六条 招商引资专项经费在市商务和口岸局年度预算中申报，用于年度招商引资工作支出；招商引资激励资金由市商务和口岸局提出拟奖励部门名单和金额，按程序报请市政府审定后拨付，拨付时开具往来票据。

第七条 招商引资经费要确保专款专用，纪检、审计、财政等部门要对相关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八条 招商引资经费使用应由各单位按照财务流程进行审批使用，不得用于招商引资工作以外用途。

第九条 相关费用支出应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和公务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不得使用现金支付。

第十条 对招商引资实际发生的其他费用，相关单位可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参照相应标准在招商引资经费中核销。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同江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并根据招商引资工作实际适时进行修改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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